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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

一、依民法規定，離婚類型如何？其中何種離婚須辦理離婚登記？其要件為何？（13 分）

戶籍法中關於離婚登記之規定如何（12 分）？ 

二、何謂反致？我國國際私法對於反致之適用範圍有無特殊限制？（25 分） 

三、按國籍法規定，我國國民經內政部許可，喪失我國國籍。某甲現服役於我國海軍，

擬歸化為 A 國籍。依 A 國規定，甲須先放棄我國國籍。請問，甲是否可以喪失

國籍？（25 分） 

四、何謂國籍的積極衝突？我國國際私法以何種方式解決？（25 分） 


